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

招标代理机构选取评分标准

一、实力与信誉（10分）
开展招标代理业务1年—3年的，得10分。
二、服务条件（10分）
在桂林市设立了稳定的管理服务机构，能为项目提供非常便捷的服务，能切实有效助力项目，服务机构应急响应能力强，得10分。
三、服务方案（15分）
针对项目要求完整、合理，工作方案完善、可行，计划详细、具体，具有科学性。得15分。
四、招标代理费（15分）

参照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价计价〔2002〕1980号）下浮报价，下浮20%得满分10分。

五、招标代理机构的选取

按照上述4项，由委局办负责人会议对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评价计分，累加得总分，选取分数排名第一的单位为本次项目的候选招标代理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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